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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公开渠道
在我局网站设立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公开各类政府信息。2014年，我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2674条，其中机构职能类5条，法规文件类0条，规划计划类2条，行政职能类5条，占总体比例的0.45%，业务动态类信息2662条，占总体比例的99.55%。
二、公开形式
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上做了以下工作：一是编制了《北京市石景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对主动公开的范围、形式、时限、依申请公开的受理机构、申请步骤进行了规定。除在网络进行公开并及时更新外，还印制纸质材料并放置于办公室，方便公众索取。二是公布了电子邮箱地址，做好接收、解答和反馈工作。三是在办公室搭建一个信息公开受理点，同时设置资料索取点、电子信息屏、LED显示屏。
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按照《条例》第13条规定，我局自《条例》实施之日起正式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建立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点，并公布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受理机构的联系方式。
我局2014年度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四、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
按照《条例》第3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我局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2014年，未发生针对我局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申诉案件。
五、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我局按照《条例》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但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经验不足，工作基础相对薄弱，在构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服务体系和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二是在信息公开的具体实施中，我们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认识，教育培训工作滞后，教育培训需进一步加强。三是工作制度有待建全。局编制印发了相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但这些制度仍需不断进行调整和规范，进一步增强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2015年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继续抓制度建设，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长效机制。认真贯彻落实相关工作制度，并严格按制度办事，逐步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长效机制，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依法、有序开展。二是加强宣传培训，提升业务水平。强化全员政府信息公开意识和执行能力。不断完善丰富公开事项和内容，确保公众知情权、监督权落到实处，更好地为群众便利获取政府信息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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